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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2015]5号

关于开展2015年教师教育学院
廉政文化活动月的通知

各支部，各科室（中心），各班级：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推动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全院形成“知荣、明耻、爱廉”的浓厚氛围，积极参与廉政文化创建，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根据学校纪委《关于组织开展“罗山清风·第七届校园廉政文化活动月”活动的通知》的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决定开展2015年教师教育学院廉政文化活动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守纪律，讲规矩，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罗山清风，让廉洁之花在学院盛开。

二、活动时间

2015年12月

三、活动对象

全院师生

四、活动内容

1、专题学习活动。

（1）举行一次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结合学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重点研读《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等重点书目。

对象：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各科室、系（中心）主任，各支部书记

（2）举行一次廉政教育党支部主题学习活动。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2015年最新版）》等党章党规党纪。

对象：各支部党员

（3）举办一场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形势政策讲座。面向全院师生，邀请校内外专家举办一场反腐倡廉形势政策讲座，让师生了解国内反腐败政策形势，国家的有关政策措施，增强师生反腐倡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象：全院师生

2、廉洁教育活动。

（1）组织一次法纪警示专题教育。12月底组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科室、系（中心）负责人及党员、学生骨干代表赴瓯海区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及师生的法纪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对象：学院班子成员、各科室、系（中心）负责人及党员学生骨干代表

（2）开展一次学院行政教辅人员主题教育活动。召开一次“为民务实，廉洁高效”为主题的教育活动。结合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性评估工作，组织学院行政教辅人员学习学校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性评估文件及相关财经纪律文件、制度，努力提高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能力与水平，按照“廉洁、高效”的要求，锻造队伍。

对象：学院行政教辅人员

（3）努力营造廉洁文化教育氛围。组织开展一次廉洁教育专题宣传图片展，在学院宣传橱窗、教育楼门厅举办廉洁教育专题宣传图片展。在学院楼栋文化建设中，规划设立“廉洁教育宣传长廊”，使廉洁教育活动有形化。

对象：全院师生

（4）建立温州大学大学生廉政知行社教师教育学院分社。在校纪委指导下，在学院建立温州大学大学生廉政知行社教师教育学院分社。面向全院学生，招募会员，建立大学生廉洁教育队伍，推动学院大学生廉洁教育常态化。

对象：学院学生

五、活动要求

各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安排好各项工作和学习任务，将廉洁教育活动与日常支部活动、教学管理、学习生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专题教育活动推动学院各项事业发展。党员干部要努力践行“三严三实”，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增强担当意识和服务意识；全体教师要增强廉洁从教、廉洁科研的意识；广大学生要提高廉洁认知水平和廉洁从业意识。各单位有关廉洁教育活动的图片、材料请及时汇总到学院办公室，学院将及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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